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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8月6日 星期四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2,334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文件已于2020年6月3日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20]1489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

行累计投标。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2,334万股，约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1%，初始战略

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116.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1,552.15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665.15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8月7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6日

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6 ,423.544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于2020年6月16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

于2020年7月2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1588号文同意

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

进行累计投标。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6,423.5447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

的25.04%。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963.531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822.0131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38.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8月7日（星期五） 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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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近日，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2020]7号）。

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本次涉及的违法行为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条第（七）项至第（九）项及《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五条规

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最终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结论为准。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1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调查通知书》（浙证调查字

2020005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公司已于2020年1月15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

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 根据规定，公司每月发布一次《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

风险提示公告》。 详见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

[2020]7号）。

二、《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内容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徐茂栋先生、陈建飞先生：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森股份”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一案，已由我局调查完

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 现将我局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和依

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步森股份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未及时披露为徐茂栋实际控制企业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股份” ）向德

清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清金融中心” ）借款1亿元提供担保的情况。

2017年10月27日， 德清金融中心与借款人天马股份及步森股份等6名担保人签订 《借款担保合

同》。 合同约定天马股份向德清金融中心借款1亿元，6名担保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步森股份未及时披露该对外担保事项，直到2018年6月5日才在“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民事

起诉状》暨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中公告了该笔对外担保事项。

2019年2月，步森股份收到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8)浙05民初38号的《民事判决

书》，判决步森股份对天马股份不能清偿部分债务的二分之一的范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步森股份依

法进行上诉，并于2019年6月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9)浙民终298号《民事判决书》，本

次判决维持原判。 2019年12月13日，步森股份在“关于公司诉讼进展暨签署执行和解协议的公告” 中

披露步森股份与德清金融中心签署《执行和解协议》，步森股份一次性偿还德清金融中心3,000万元，

德清金融中心放弃向步森股份追究其他全部赔偿责任。

二、未及时披露为徐茂栋实际控制企业天马股份向深圳前海汇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前海汇能” ）借款1亿元提供担保的情况。

2017年9月7日，步森股份与前海汇能签订《保证合同》，为天马股份向前海汇能的最高额1亿元借

款（实际发生借款3,000万元，已归还500万元）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步森股份未及时披露该对外担保事项，直到2019年8月27日才在“关于收到《起诉状》、《传票》

等法律文书的公告” 中披露了该对外担保事项。

2020年5月，步森股份收到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送达的(2019)�粤0391民初3161号的

《民事判决书》，判决步森股份对天马股份的2,500万元借款本息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违法事实，有上市公司公告、决议或会议记录、情况说明、会计凭证、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

据证明。

步森股份作为对外担保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2005年修订的《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十二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第二款第十七项的规定履行临时报告披露义务，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

“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 违法行为。 徐茂栋时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组织、策划、指派非上市公司人员轮流管控步森股份公章，致使上市公司公章

管理长期处于不受控状态，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并隐瞒事实真相，导致上市公司违规为天马股份

向德清金融中心的1亿元借款、向前海汇能的1亿元借款提供担保且未及时披露，为步森股份信息披露

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同时，徐茂栋时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其行为构成2005年《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

使从事前两款违法行为”的行为。 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建飞应徐茂栋要求，由徐茂栋派人保管和监

督上市公司公章使用，引发上市公司公章使用失控，未勤勉尽责，是上述步森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

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我局拟决定：

一、对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罚款；

二、对徐茂栋给予警告，并处以90万元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30万元，作为实际

控制人罚款60万元；

三、对陈建飞给予警告，并处以15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

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及要求听证的

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

听证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

请你们在收到本事先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回执》（附后，注明对上述权利

的意见）递交我局，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三、对公司可能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本次涉及的违法行为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3.2.1�条第（七）项至第（九）项及《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五

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最终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结论为准。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对于此次行政处罚，公司董事会向全体股东及广

大投资者表示诚挚的歉意。 公司将吸取经验教训，高度重视内控建设，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并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

4、如有相关人员进行陈述、申辩，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5日

证券代码：002569� � � � � � � � �证券简称：ST步森 公告编号：2020-065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

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步森股份” ）分别于2020年7月3日和2020年7

月2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

变更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公司需增加经营范围，同

时《公司章程》中相对应的条款也需一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6日披露的《关于变更

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

近日，公司已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本次变更后的工商登记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77214673R

名称：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春江

注册资本：壹亿肆仟零壹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5年06月30日

营业期限：2005年06月30日至长期

住所：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道419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

信业务；测绘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演出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服装制造；服饰制造；

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生产；

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财务咨询；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

告设计、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通信设备销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家用电器销售；家居用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

日用百货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

制品除外）；机械设备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市场营销策划；票务代理服务；机

械设备租赁；汽车租赁；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5日

证券代码：000892� � � � � � � � � � �证券简称：欢瑞世纪 公告编号：2020-51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欢瑞世纪” ）于2020年7月14日召开的第八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

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为了充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提高资金收益，本公司在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顺利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总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用于

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详情请见本公司于2020年7月15日刊

载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一、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委托方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 受托方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

3

产品名称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6129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挂钩标的 伦敦时间上午11点的美元3个月LIBOR

4

期限 31天

起始日 2020年08月04日

到期日 2020年09月04日

5 预计年化收益率 1.48%-3.20%

6 收益分配方式

如产品正常到期，本金及收益于产品到期日后0个工作日内根据实际情况一次性支

付，如中国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7 资金来源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8 委托理财金额（元） 122,000,000.00

（二）审批程序

公司本次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且金额在上述审议额度内，无需再呈董事会与监事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

1、虽然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保证本金安全，属于低风险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四）控制措施

1、公司及时分析和跟踪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财务部对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设立台账，详细记录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详细情况。

3、独立董事、监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购买理财产品进行监督与检查。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其它理财产品均已到期赎回 （详情请见本公司

于2019年10月17日、2019年12月26日、2020年2月18日、2020年6月10日、2020年6月24日披露在 《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是为充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

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运营。

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

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及其理财产品并无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五日

股票代码：000937� � � � �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2020临-035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6

月30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19年度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1元(含税)，共计353,354,685元。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533,546,850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金1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

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超过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3,533,546,850股，分红后公司总股本不变。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8月11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8月1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8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8月12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17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193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3 08*****231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4 08*****206 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8月3日至登记日：2020年8月1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

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319-2068312

传真电话：0319-2068666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相关资料；

2、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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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长曾挺毅先生、董事兼总经理王明成先生、副总经理姜峰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傅本生先

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陈弘先生、副总经理黄俊锋先生、副总经理陈舸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下简称“增持人” ）于2020年4月30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

份共计110,000股，并计划自2020年5月6日起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继续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

金额不低于人民币7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40万元（含首次已增持股份金额）。

截至公告日，本次增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增持金额已达到本次增持计划的最低要求，现将有关增

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

董事长曾挺毅先生、董事兼总经理王明成先生、副总经理姜峰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傅本生先生、

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陈弘先生、副总经理黄俊锋先生、副总经理陈舸先生。

2、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上述增持主体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披露前的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在本次增持计划披露前

的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增持人拟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增持人增持公司股份，与公司股

东利益保持一致， 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 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6日披露的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25）

三、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截至公告日，本次增持计划各增持人累计增持情况如下：

增持人 增持金额（元） 增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曾挺毅 102,750.00 25,000 0.006%

王明成 102,450.00 25,000 0.006%

姜峰 102,000.00 25,000 0.006%

傅本生 12,012.00 2,800 0.001%

陈弘 102,460.00 25,000 0.006%

黄俊锋 179,676.00 41,400 0.010%

陈舸 101,885.00 25,000 0.006%

合计 703,233.00 169,200 0.042%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也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睿数据”、“发行人”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５３８

号）。 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并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泰君安证券”，兴业证券与国泰君安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共同担任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５５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

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兴业证券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５５

，

０００

股，占发行总量的

５％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７

，

３８１

，

５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３

，

１６３

，

５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

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１０

，

５４５

，

０００

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６５．８２

元

／

股，发行人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５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博睿数据”

Ａ

股

３

，

１６３

，

５００

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

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初步获配数量，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

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

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

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 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

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

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４

，

８４４

，

７７３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４

，

２２８

，

２２２

，

５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２２３３９８％

。

配号总数为

２８

，

４５６

，

４４５

，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００

，

０２８

，

４５６

，

４４４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４９７．６２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

，

０５４

，

５００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

，

３２７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７．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２１８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３８．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６４５３１％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６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

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

Ｔ＋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６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盾光电”、“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３

，

２９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５６６

号文予以注册，本次

发行采用向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商”、“华龙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２９７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０７．９０

万股，占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８９．１０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３．９５

元

／

股。

蓝盾光电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５

日（

Ｔ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蓝盾光电”

Ａ

股

９８９．１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

Ｔ＋２

日）公告的《安徽蓝盾光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

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

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

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则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的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

Ｔ＋２

日）公告的《安徽

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无效处

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限售期安排：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采用摇号限售方式安排一定比例的网

下发行证券设置限售期（以下简称“网下限售摇号抽签”），摇号抽取网下配售

对象中

１０％

的账户（向上取整计算），中签账户的管理人应当承诺中签账户获

配证券锁定。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所管

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限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

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未被抽中的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按照获配对象配号，每个获配对象一个号码，按获配

对象申购单提交时间顺序生成，提交时间相同的，按获配对象编号顺序生成。

单个投资者管理多个配售对象的，将分别为不同配售对象进行配号。 网下投

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

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７０％

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１１３

，

４８４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９１

，

５８６

，

９３４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８３

，

１７３

，

８６９

个，配售起始号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８３１７３８６９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果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２５９．６２３３４

倍，高

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

的

２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４８．５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５０．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４８．５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７９９９２９２２％

，有效申购倍

数为

５

，

５５５．７７４０１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６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５４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

Ｔ＋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６

日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８００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６０１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对象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

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组成，不安

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圣元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中披露本次战

略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６

，

８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２％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为

２７

，

１７４．１０５３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

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

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

，其中，向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发行

６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向保荐机构子公司国泰君

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３４０

万股（如有），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

。 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

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

４

，

０４６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３４

万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Ｔ＋２

）刊登的《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周五）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６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

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上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６

日


